
B040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9月9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2594

证券简称：比亚迪 公告编号：

2020-091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召开时间：2020年9月8日（星期二）上午10：00

2、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比亚迪路3009号公司六角大楼一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王传福先生

6、 本公司于 2020年8月22日及2020年8月31日分别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发了《关于召开2020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会议通知》、《关于召开2020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也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网站（www.hkex.com.hk）刊发了股东大会通告，并按规定派发了通函。

7、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2020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64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

1,235,687,88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5.2941%，其中出席2020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A股股东及

股东代表63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1,094,698,24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0.1261%（其中通过网络投

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计33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35,998,63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3195%）；出席

2020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H股股东及股东代表1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140,989,642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5.1680%。

2、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全体董事、部分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香港中

央证券有限公司监票人、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

三、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列入会议议题的4项议案进行了表决， 表决

结果如下：

(一)�《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1、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累积投票数 赞成比例（%） 中小投资者投票数 表决结果

王传福先生 1,180,437,973 95.5288 45,339,943 当选

吕向阳先生 1,174,525,105 95.0503 43,755,102 当选

夏佐全先生 1,210,618,111 97.9712 47,894,456 当选

2、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候选人 累积投票数 赞成比例（%） 中小投资者投票数 表决结果

蔡洪平先生 1,220,388,751 98.7619 49,054,741 当选

蒋岩波先生 1,220,859,037 98.8000 49,054,141 当选

张敏先生 1,219,375,943 98.6799 48,773,531 当选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由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进行累积投票选举，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

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A股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如下：

1、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选举王传福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A股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45,339,943股，占出席会议A股中小股东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76.1118%。

1.2选举吕向阳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A股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43,755,102股，占出席会议A股中小股东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73.4513%。

1.3选举夏佐全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A股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47,894,456股，占出席会议A股中小股东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80.4000%。

2、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1选举蔡洪平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A股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49,054,741股，占出席会议A股中小股东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82.3478%。

2.2选举蒋岩波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A股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49,054,141股，占出席会议A股中小股东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82.3468%。

2.3选举张敏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A股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48,773,531股， 占出席会议A股中小股东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

81.8757%。

(二)�《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1、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监事候选人 累积投票数 赞成比例（%） 表决结果

董俊卿先生 1,224,650,270 99.1068 当选

李永钊先生 1,224,649,679 99.1067 当选

黄江锋先生 1,224,629,668 99.1051 当选

2、授权董事会按适合的条款及条件与职工监事订立监事服务合约

类别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1,094,698,242 1,094,697,342 99.9999 100 800

H股股东 140,989,642 140,264,042 99.4854 20,000 705,600

全体股东 1,235,687,884 1,234,961,384 99.9412 20,100 706,400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其中监事选举已

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进行累积投票表决。

(三)�《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薪酬及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1,094,698,242 1,094,691,542 99.9994 5,900 800

H股股东 140,989,642 140,284,042 99.4995 0 705,600

全体股东 1,235,687,884 1,234,975,584 99.9424 5,900 706,400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其中A股中小投

资者投票情况如下：同意票59,563,521股，占出席会议A股中小股东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88%；

反对票5,900股，占出席会议A股中小股东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0.0099%；弃权票800股，占出席会议

A股中小股东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0.0013%。

(四)�《关于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类别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1,094,698,242 1,094,697,342 99.9999 100 800

H股股东 140,989,642 140,284,042 99.4995 0 705,600

全体股东 1,235,687,884 1,234,981,384 99.9428 100 706,400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

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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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第七届

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已满，为保证公司监事会的正常运作，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于2020年9月8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经与会职工代表讨论和投票，同意选举王珍女士、杨冬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

期三年， 将与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2名独立监事及1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

司第七届监事会。 王珍女士、杨冬生先生简历如下：

1、王珍女士，一九七六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王女士一九九八年毕业于广东外

语外贸大学（原名为广州外国语学院），主修西班牙语，获学士学位。 王女士于一九九八年加入深圳市比

亚迪实业有限公司（于二零零二年六月十一日变更为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历任海外商务部经理、深圳

腾势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前称「深圳比亚迪戴姆勒新技术有限公司」）行政人事副总裁、总裁办公室主

任、轨道交通产业办公室主任、比亚迪慈善基金会秘书长、比亚迪坪山地区总经理，现任本公司监事及人

力资源处总经理，并担任深圳市前海绿色交通有限公司监事、深圳东部云轨投资建设有限公司监事、中冶

瑞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监事、成都蜀都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监事、银川云轨运营有限公司监事、

汕头市云轨交通有限公司监事、济宁市云轨交通有限公司监事及比亚迪慈善基金会理事长。

截至公告日，王女士通过本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国联比亚迪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间接持有本公司

A股股份，王女士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

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王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监事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杨冬生先生，一九七九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学历，高级工程师。 杨先生二零零五

年三月毕业于东北大学，获硕士学位。杨先生于二零零五年加入本公司，历任公司汽车工程研究院高级工

程师、汽车工程研究院底盘部副经理、总裁高级业务秘书、产品及技术规划处总经理等职，现任公司产品

规划及汽车新技术研究院院长。

截至公告日，杨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且

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

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

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杨先生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监事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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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9月8日以现场结合电

话会议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0年9月4日以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送达。 会议应出席监事5名，实际出席

监事5名。 会议由董俊卿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全体

监事经过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同意选举董俊卿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七届监事会届满为止。

备查文件：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9月8日

附件：简历

董俊卿先生，一九三四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董先生于一

九五九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有色金属与黄金学院铝镁冶炼专业，获学士学位及苏联工程师称号。 董先生

曾在中国东北大学有色冶金系任教、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从事研究工作，并于本公司从事研发工作，现

任本公司监事及监事会主席。

截至公告日，董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

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董先生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监事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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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9月8日以现场结合电

话会议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0年9月4日以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送达。 会议应出席董事6名，实际出席

董事6名。 会议由王传福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全体

董事经过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选举王传福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本议案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选举吕向阳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本议案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 《关于修改〈薪酬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薪酬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同意公司对《薪酬委员会实

施细则》作出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薪酬委员会实施细则》。

本议案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核委员会、薪酬委员会、提名委员会成员，经审议，同意选举第七届董

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如下，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1） 战略委员会

主席：王传福先生

成员：吕向阳先生、夏佐全先生、蔡洪平先生、张敏先生

（2） 审核委员会

主席：张敏先生

成员：吕向阳先生、蔡洪平先生、蒋岩波先生

（3） 薪酬委员会

主席：蔡洪平先生

成员：王传福先生、夏佐全先生、张敏先生、蒋岩波先生

（4） 提名委员会

主席：蒋岩波先生

成员：王传福先生、吕向阳先生、蔡洪平先生、张敏先生

本议案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 《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公司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王传福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三年，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本议案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及公司秘书的议案》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公司总裁提名、公司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李柯女士、廉玉波先生、何龙先生、刘焕明先

生、罗红斌先生、王传方先生、任林先生、王杰先生、何志奇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同意聘任周亚琳女士为公

司财务总监；经董事长提名、公司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李黔先生为董事会秘书及公司秘书。

李黔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的规定。

本议案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 《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公司审核委员会提名、公司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谢琼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

本议案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 《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公司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程燕女士、王海进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共同协助董事

会秘书履行职责。

程燕女士、王海进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的规定。

本议案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同时，本公司董事会声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上述议案中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8日

附件：简历

王传福先生，一九六六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王先生于一

九八七年毕业于中南工业大学（现为中南大学），主修冶金物理化学，获学士学位；并于一九九零年毕业

于中国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主修冶金物理化学，获硕士学位。王先生历任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副主

任、深圳市比格电池有限公司总经理，并于一九九五年二月与吕向阳先生共同创办深圳市比亚迪实业有

限公司（「比亚迪实业」，于二零零二年六月十一日变更为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任总经理；现任本公司

董事长、执行董事兼总裁，负责本公司一般营运及制定本公司各项业务策略，并担任比亚迪电子（国际）

有限公司（香港联交所上市，代号0285）的非执行董事及主席、深圳腾势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前称「深

圳比亚迪戴姆勒新技术有限公司」）董事、天津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董事、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人人公司(Renren� Inc� )独立董事、南方科技大学理事及比亚迪慈善基金会理事。王先生为享受国

务院特殊津贴的科技专家，于二零零三年六月被《商业周刊》评选为「亚洲之星」，并曾荣获「二零零四年

深圳市市长奖」、「二零零八年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年度创新奖」、「二零一一年南粤功勋奖」、「二

零一四年扎耶德未来能源奖个人终身成就奖」、「二零一五年中国最佳商业领袖」、「二零一六年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可持续发展顾问委员会」 创始成员」、「二零一八年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杰出民营企业家」、

「二零一九年第五届全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二零二零年西安市首

届「市长特别奖」」、「二零二零年《财富》「年度中国商人」等奖项。

王先生现持有本公司A股518,351,550股（包括其持有的1,000,000股H股及通过易方达资产比亚

迪增持1号资产管理计划持有的3,727,700股A股），王先生为本公司现任非执行董事吕向阳先生的表弟

及本公司现任高级管理人员王传方先生的弟弟，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

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

王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吕向阳先生，一九六二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经济师。吕先生曾在中国人民银行巢湖中心

分行工作，一九九五年二月与王传福共同创办比亚迪实业；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兼非执行董事，并担任融

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融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融捷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广州文

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慢钱科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南京融捷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广东融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董事长、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广东省安徽商会名誉会长、广东省

制造业协会名誉会长、广东省产业发展促进会名誉会长、比亚迪慈善基金会副理事长等职。

吕先生现直接持有本公司A股239,228,620股，同时吕先生持有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

“融捷投资” ）89.5%股权，而融捷投资持有本公司A股162,681,860股，吕先生为本公司现任董事长、执

行董事兼总裁王传福先生的表哥，及现任高级管理人员王传方先生的表弟，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

（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

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吕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董事的条件，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夏佐全先生，一九六三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夏先生于一九八五年至一

九八七年期间在北京钢铁学院（现为北京科技大学）修读计算器科学；并于二零零七年获北京大学光华

管理学院高级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夏先生曾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湖北分公司工作，并于一九九七年加入

比亚迪实业；曾任本公司执行董事、副总裁，现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并担任深圳市正轩投资有限公司、深

圳正轩前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正轩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深圳市优必选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深圳市联合利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北京零壹空间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安诺优达基因科技

（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宝丰国际有限公司（前称「马仕达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国宇

华教育集团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深圳市正轩前瞻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比亚迪慈善基金会副理事长

及深圳市莲夏慈善基金会副理事长等职。

夏先生现持有本公司A股94,577,432股，夏先生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

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

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

查，夏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董事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蔡洪平先生，一九五四年出生，中国香港籍，本科学历。蔡先生于一九八八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获新闻

学学士学位。 蔡先生曾任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国家体改委中国企业

海外上市指导小组成员及中国H股公司董事会秘书联席会议主席；百富勤投资银行董事总经理；瑞士银

行亚洲区主席；德意志银行亚洲区主席。 现任汉德资本主席、创始合伙人，并担任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蔡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蔡先生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

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蔡先生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董事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张敏先生，一九七七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会计学教授。 张先生于一九

九九年毕业于北京物资学院，主修会计学，管理学学士学位，于二零零五年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主

修会计学，管理学硕士学位，于二零零八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主修会计学，获管理学博士学位，并于二

零一零年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后出站。 张先生于二零一一年入选财政部第四届「全国会计（学

术类）领军（后备）人才」，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会计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会计系主任，并于多家在

深交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包括上海富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限

公司、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担任独立董事。

张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张先生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

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张先生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董事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蒋岩波先生，一九六六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法学教授。 蒋先生于一九

八七年毕业于江西财经学院（现江西财经大学），获经济学士学位，一九八九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获

法学第二学士学位，二零零七年毕业于江西财经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蒋先生现任江西财经大学法学

院教授，并担任广东道氏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百果园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蒋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蒋先生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

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蒋先生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董事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李柯女士，一九七零年出生，中国国籍，拥有美国居留权，本科学历。李女士于一九九二年毕业于复旦

大学，获统计学学士学位。李女士曾任职于亚洲资源，并于一九九六年九月加入本公司，历任市场部经理、

销售总经理、比亚迪电子国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等职，现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及比亚迪慈善

基金会理事。

李女士现持有本公司11,921,400股A股，李女士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

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员；（4）

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

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

网核查，李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廉玉波先生，一九六四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廉先

生于一九八七年七月毕业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主修飞机制造工程，获学士学位；并于二零零零年九月获

南京大学高级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位。 曾在中国汽车研究中心工作，历任上汽集团仪征汽车有限公司总

工程师、上海同济同捷汽车设计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廉先生于二零零四年二月加入本公司，现任本公司高

级副总裁、汽车工程研究院院长、弗迪模具有限公司董事长、比亚迪丰田电动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深圳

腾势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董事、比亚迪慈善基金会理事。

廉先生现直接持有本公司37,215股A股及通过员工持股计划“国联比亚迪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间接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廉先生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存在

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廉先生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何龙先生，一九七二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何先生于一九九九年毕业于

北京大学，先后获得应用化学理学学士学位、法学学士学位及无机化学硕士学位。何先生于一九九九年七

月加入本公司，曾任第一事业部、第二事业部质量部经理，第二事业部副总经理，佛山市金辉高科光电材

料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现任本公司副总裁、电池事业群CEO、第二事业部总经理，并担任西藏日喀则扎布

耶锂业高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青海盐湖比亚迪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董事、中冶瑞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及比亚迪慈善基金会理事。

何先生现持有本公司2,514,360股A股，何先生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

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员；（4）

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

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

网核查，何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刘焕明先生，一九六三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刘先生于一

九八八年毕业于东北工学院（现为东北大学），主修冶金物理化学，先后取得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 刘先

生曾在四川攀枝花钢铁公司钢铁研究院、辽宁本溪钢铁公司任职，并于一九九七年三月加入本公司，曾任

人力资源处总经理，新能源车直营管理事业部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裁、轨道业务第三事业部总经理及

比亚迪慈善基金会理事等职。

刘先生现持有本公司3,948,980股A股，刘先生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

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员；（4）

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

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

网核查，刘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罗红斌先生，一九六六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职称。

罗先生于一九九零年毕业于空军工程大学，主修计算机应用，获硕士学位。罗先生于二零零三年十月加入

本公司，历任第十五事业部电子三部经理，电动汽车研究所所长，电力科学研究院院长、第十四事业部总

经理、第十七事业部总经理等职务，现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弗迪动力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华林特装车

有限公司董事及比亚迪慈善基金会理事。

罗先生现直接持有本公司37,100股A股及通过员工持股计划“国联比亚迪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间接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罗先生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存在

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罗先生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王传方先生，一九六一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王先生于一九九六年八月加入本公司，历任

人事部经理、后勤部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后勤处总经理、第二十二事业部总经理，并担任银川云轨运

营有限公司董事及比亚迪慈善基金会理事。

王先生现持有本公司8,824,680股A股，王先生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王传福先生之兄长、

与本公司董事吕向阳先生为表兄弟关系，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且

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

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员；（4）最近三年内

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王先

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任林先生，一九六七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任先生于一九八九年

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主修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获学士学位；工作期间曾赴日本、清华大学、北京理

工大学进修。任先生曾在陕西秦川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任职，并于二零零三年一月加入本公司，历任汽车工

程院常务副院长等职，现任本公司副总裁、第二十一事业部总经理及比亚迪慈善基金会理事。

任先生通过本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国联比亚迪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间接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与

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

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任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

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何志奇先生，一九七二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学历。何先生于一九九八年毕业于中科

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主修无机化学，获硕士学位；二零一零年获中欧工商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

位。何先生于一九九八年七月加入比亚迪实业，历任公司中研部、品质部经理、第四事业部总经理、采购处

总经理等职，现任公司乘用车事业群首席运营官。

何先生持有本公司2,411,824股A股股份，何先生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员；

（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

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

院网核查，何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王杰先生，一九六四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王先生于一九八八年毕业于西安冶

金建筑学院（现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主修工业企业自动化，获工学学士学位；曾在冶金部嘉兴冶金机

械厂等单位任职。 王先生于一九九六年九月加入本公司，历任销售经理、销售总监、营销本部副总经理等

职，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及商用车事业群CEO。

王先生通过本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国联比亚迪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间接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与

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

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王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

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李黔先生，一九七三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李先生于一九九七年毕业于

江西财经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二零一六年七月，获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李先

生曾于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分别担任核数师及业务顾问，并于中兴通讯股份有

限公司担任证券事务代表；李先生于二零零五年八月加入本公司，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公司秘书、投

资处总经理，并担任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一届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比亚迪电子（国际）有限公司（股份

代码：0285）之联席公司秘书、西藏日喀则扎布耶锂业高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深圳比亚迪电动汽车投资有

限公司董事长、储能电站（湖北）有限公司董事长、美好出行（杭州）汽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深电

能售电有限公司董事、深圳佛吉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董事。

李先生现持有本公司27,500股A股并通过本公司员工持股计划 “国联比亚迪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间接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李先生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存

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员；（4）最近三年内受

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李先生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周亚琳女士，一九七七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周女士于一九九九年毕业于江西

财经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周女士于一九九九年三月加入本公司，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并担任比亚

迪电子（国际）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深圳比亚迪电动汽车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董

事长、青海盐湖比亚迪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银川云轨运营有限公司监事、深圳腾势新能源汽车有限公

司监事、深圳佛吉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董事及比亚迪慈善基金会监事等职。

周女士现直接持有本公司293,200股A股并通过本公司员工持股计划 “国联比亚迪1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间接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存在

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周女士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谢琼女士，一九六七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谢琼女士于一九九零年毕业于西北

政法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谢琼女士于一九九八年加入本公司，历任总办主任、行政部经理等职。现任本

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审计监察处总经理。

谢女士持有本公司2,580,100股A股，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程燕女士，一九八一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程女士于二零零五年毕业于中南大

学，获会计学学士学位。 程女士自二零零五年七月加入本公司，历任投资经营部主任分析员、第十六事业

部财务负责人等职。 程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至今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王海进先生，一九八七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王先生于二零零七年毕业于江西

财经大学，获管理学学士学位。 王先生于二零零七年七月加入本公司，历任投资者关系专员、投资者关系

主任等职。 王先生已取得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至今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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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达到

1%

暨减持计划数量过半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九安医疗” ）于

2020年7月11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47），公司控股股

东石河子三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三和公司” ）计划自2020年7月11日起15个交

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不超过8,656,1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00%,且在任意

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总数不超过九安医疗总股本的1%。

公司于近日收到三和公司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的告知函》，三和公司于2020年1月23日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系统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共3,834,4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89%，于2020年9月4日、2020年9月7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无

限售流通股共4,327,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因合计减持股份比例达到公司总股本的1%，且减持计

划涉及的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数量已过半，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定，现将上述股东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石河子三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四东路37号5-19室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1月23日、2020年9月4日、2020年9月7日

股票简称 九安医疗 股票代码 002432

变动类型（可多选） 增加□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A股 816.23 1.89

合计 816.23 1.89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协议转让□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间接方式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执行法院裁定□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继承□

赠与□表决权让渡□

其他□（请注明）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选）

自有资金□银行贷款□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股东投资款□

其他□（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13,581.51 31.38% 12,765.28 29.4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3,581.51 31.38% 12,765.28 29.49%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

计划

是■否□

三和公司本次减持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47）。

三和公司本次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情况与2020年7月11日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差异情况。 截至公告日，

三和公司本次减持股份总数未超过减持计划中约定减持股数，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三和公司的减持计划尚未执行完毕。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

的情况

是□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

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说明：下表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

石河子三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0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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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会议时间：2020年9月8日下午14：00

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曙光街道远大南街鲁迅文化园创作展示中心1号楼公司会议室

会议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薛忠民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6名， 代表股份1,080,

121,6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3648%。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人， 代表7名股东， 代表股份1,042,

264,0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1089%。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9名，代表股份37,857,5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559%。

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 ）共15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69,247,01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1265%。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第1、3项议案须经出席会议

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第2项议案须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关于为湖南中锂提供不超过50,000万元综合授信担保的议案》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1,080,121,620股。 同意1,043,355,01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6.5961%；反对36,766,60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039%；弃权0股，该议案获

通过。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为：同

意32,480,4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9051％；反对36,766,6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53.094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1,080,121,620股。 同意1,069,833,97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0475%；反对10,287,64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25%；弃权0股，该议案获

通过。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为：同

意58,959,3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1436％；反对10,287,6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14.856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审议《关于聘请2020年度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1,080,121,620股。 同意1,078,366,07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8375%；反对162,75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1%；弃权1,592,783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5%；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为：同

意67,491,4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4648％；反对162,7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2350％；弃权1,592,78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00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魏小江律师、赵垯全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

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九月八日


